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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土地依

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 46條規定應

取得「銀級」綠建築標章及「銅級」智慧建築

標章協議書(範本) 

 

 

 

 

甲方立協議書人：新北市政府 

乙方立協議書人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P.S.本協議書範本中，凡列有「P.S.」號或有外框內之文字，係為附加說明，閱讀後宜予刪除，不宜列

入正式之協議書內。 

P.S.協議書及附件每頁(含正面、反面，並包括封面及封底)均應加蓋騎縫章(甲、乙兩方均須用印)，倘

乙方無騎縫章，應以乙方印鑑章替代(公司法人為公司印鑑大小章)。 

P.S.附件資料倘非正本者，均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乙方印鑑章(公司法人為公司印鑑大小章)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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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土地依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

行細則」第 46條規定應取得「銀級」綠建築標章及「銅級」智慧建

築標章協議書 

 

    新北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就乙方(為申請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建築物之建造執照

所載起造人)擬具之新北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土地（以下

簡稱本案），依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46條規定，雙方

同意訂立協議書（以下簡稱本協議書），條款如后，以茲遵守： 

第一條  本案範圍包括新北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 P.S.請填寫本

協議書所有申請地號等○筆土地，面積○平方公尺（詳附

件）。 

第二條  乙方應於本案使用執照核准翌日起 2 年內，取得綠建築

分級評估「銀級」之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分級評估

「銅級」之智慧建築標章。P.S.若依 107 年 11 月 7 日前之施

行細則規定，則可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第三條  本協議書簽訂後，因建造執照涉及起造人變更時，乙方

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P.S.若依 107年 11月 7日前之施行細則規

定，則可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一、 乙方應檢具變更前及變更後相關權利人(包含權利義

務承擔人或起造人等)共同協議同意且已完成公證程

序之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權利義務移轉內容書面文

件，並於核發使用執照核准前經甲方同意後，得依

該文件內容辦理保證金、維護費用繳納及退還事

宜，免重新簽訂協議書。 

二、 前開書面文件應載明保證金及維護費用繳納人、保

證金退還對象、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相關權利義務承

擔人。 

立協議書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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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未於核發使用執照前完成前 2 款規定事項者，倘後

續依限取得「銀級」綠建築標章及「銅級」智慧建

築標章，則保證金仍逕予退還乙方，且相關權利義

務亦由乙方承擔。 

第四條  乙方依第 2 條於期限內取得「銀級」綠建築標章及「銅

級」智慧建築標章自願繳交保證金之金額、繳納時間及

方式、退還時間及方式，說明如下：P.S.若依 107年 11月 7

日前之施行細則規定，則可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一、 綠建築保證金金額：以工程造價百分之五計算。工

程造價，指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建造執照載明之工

程造價(後續倘因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導致工程造價變

更時，應以變更後建造執照所載明之工程造價為

準)。 (計算至元為止小數點後進位)。 

二、 智慧建築保證金金額：以工程造價百分之五計算。

工程造價，指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建造執照載明之

工程造價(後續倘因建造執照變更設計導致工程造價

變更時，應以變更後建造執照所載明之工程造價為

準)。(計算至元為止小數點後進位)。 

三、 保證金繳納時間及方式：乙方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

繳交予甲方，得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繳交，繳交後

不得轉換： 

(一)現金（乙方應於繳款後檢具繳款證明文件影本

予甲方）。 

(二)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。依其性質記

載「新北市政府」為質權人或被保證人，且加

註拋棄行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。金融機構，

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，在中華民國

境內登記營業，得辦理本票、支票或定期存款

單業務之銀行、信用合作社、農會信用部、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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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信用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。 

(三)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、支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

匯票。其本票、支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應

為即期，並以「新北市城鄉發展基金」為受款

人；未填寫受款人者，以執票之「新北市城鄉

發展基金」為受款人。 

(四)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，但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

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。其保證期限應至使

用執照核准翌日起加計 2年 6個月以上。 

四、 保證金退還時間及方式： 

(一)乙方應於取得「銀級」綠建築及「銅級」智慧

建築標章後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甲方申請無息

退還保證金1： 

1.使用執照。 

2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核定之相關文件2。 

3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保證金、維護費用繳交證

明、維護管理計畫。 

4.依第 8 條第 3 款第 1 目規定綠建築及智慧建築

權利義務移轉交代等書面文件。 

5.依第 8 條第 3 款第 2 目規定支付維護管理計畫

之證明文件。 

(二)前目退還方式，以定期存款單繳納者，經甲方

退還定期存款單後，由乙方向金融機構提出質

權消滅通知；以書面連帶保證繳納者，經甲方

退還書面連帶保證後，由乙方書面通知金融機

構解除保證責任；以其他方式繳納者，由甲方

以匯款方式退還至乙方帳戶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倘為定存單所滋生利息應由出質人領取。 

2 依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 46條應含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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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 乙方自願繳交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維護費用之金額、繳納

時間及方式，說明如下：P.S.若依 107 年 11 月 7 日前之施行

細則規定，則可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一、 維護費用金額： 

(一)綠建築維護費用金額：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

50%計算。(計算至元為止小數點後無條件進

位)。 

(二)智慧建築維護費用金額：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

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

金 50%計算。 (計算至元為止小數點後無條件進

位)。 

二、 維護費用繳交時間及方式：乙方應於核發使用執照

前繳交維護費用至本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

專戶，並於申請退還保證金時繳交綠建築及智慧建

築維護費用之公庫代收證明。 

三、 前款提列之費用應與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開繳交，

由本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專戶代收後，由

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理條

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、管理服務人向

甲方申請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或其他管理專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六條  違反本協議書相關規定：P.S.若依 107 年 11 月 7 日前之施行

細則規定，則可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一、 乙方未依第 2 條規定期限取得「銀級」以上綠建築

及「銅級」以上智慧建築標章，乙方同意所繳納之

綠建築及智慧建築保證金全額由甲方沒入，並納入

甲方設立之「新北市城鄉發展基金」，不得請求歸

還，亦不得提出異議。 

二、 違反前款規定者，甲方得將未依本協議書承諾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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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形公布周知，乙方不得異議，且後續乙方重新

申請本案或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、都市計

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申請之各項容積獎勵

時，應繳交之保證金金額加倍計算，且應載明於協

議書內，始得核准其獎勵。 

第七條  不可歸責任何一方時之處理方式： 

本協議書簽訂後，因不可歸責於任一方之事故，致影響

本協議書進行者，應由雙方另行協議並以書面為之。 

第八條  其他事項：P.S.若依 107 年 11 月 7 日前之施行細則規定，則可

刪除智慧建築部分 

一、 本協議書為行政契約，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，適用

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準用民法相關規

定。另本協議書內容如生疑義，由甲方依公平合理

原則解釋之。 

二、 協議書修正：本協議書簽訂後之任何修正及補充，

應由雙方協議同意並以書面為之。 

三、 權利、義務移轉注意事項： 

(一)乙方取得「銀級」以上綠建築及「銅級」以上智慧

建築標章前，產權移轉予第三人或買受人時，乙

方應載明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維護費用、依第 8條第

3 款第 2 目規定提列之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維護管理

計畫內容告知第三人或買受人應盡之維護管理責

任，並保證取得依第 2條之「銀級」以上綠建築及

「銅級」以上智慧建築標章，列入產權移轉交

代，並經雙方書面同意權利義務移轉。如有涉不

實或隱瞞之情形，則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

處理。如因該第三人或買受人未履行本協議書致

甲方損失部分，乙方應負全部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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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乙方應提列綠建築及智慧建築之維護管理計畫，由

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製作、簽證，並於取得

「銀級」綠建築及「銅級」智慧建築標章後，應

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、管理

服務人等，並交付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維護管理計

畫，確實進行後續維護管理事宜。其內容應包含

下列項目： 

1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維護費用金額。 

2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相關設施設備維護計畫：應

以建築物生命週期為基礎，訂定各階段必要之

維護事項、更新標準。 

3.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申請延續認可程序

及相關費用。 

4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相關設施設備及材料型錄、

圖說、出廠證明、廠商保固年限。 

5.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相關設施設備使用說明及維

護事項。 

四、 本協議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 

五、 本協議書正本 2 份、副本 6 份，由甲方及乙方各執

正本 1份、副本 3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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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協議書人 

甲 方：新北市政府 

代 表 人：侯友宜 

地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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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一 編 號： 

負 責 人： 

地 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